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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刑事罪行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就政府當局建議引入窺淫及未經同意下拍攝

私密部位，以及相關罪行提供背景資料，並綜述保安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曾就此議題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在現行法例下，並無針對窺淫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

部位 (例如拍攝裙底 )而訂立的特定罪行。視乎每宗案件的情況，
有關行為曾按以下罪行作出檢控：  

 
(a) 《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 )第 160 條 "遊蕩 "，最高

刑罰為監禁 2 年；  
 

(b) 《公安條例》 (第 245 章 )第 17B 條 "公眾地方內擾亂
秩序行為 "，最高刑罰為第 2 級罰款 (或現時為
5,000 元 )及監禁 12 個月；  
 

(c) 普通法中的 "破壞公眾體統 "，最高刑罰為監禁 7年；
或  
 

(d) 《刑事罪行條例》第 161 條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
取用電腦 "，最高刑罰為監禁 5 年。  

 
3.  政府當局表示，在 2015 年至 2018 年間，共有 275 宗案件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161 條裁定罪成，當中 73%涉及在公眾
和私人地方使用手提電話拍攝裙底 (包括照片和影片 )，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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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同意下上載私密影像。鑒於終審法院的判決， 1如拍攝裙底

及在未經同意下發放私密影像的行為只涉及疑犯使用自己的電

腦，控方便不再適合以《刑事罪行條例》第 161 條作出檢控。
視乎情況，根據上文第 2 段所述其他控罪就窺淫或未經同意下
拍攝私密部位提出檢控亦存在一定限制。一般而言，該等罪行

只適用於在公眾地方或公眾視線可及之處作出的行為，因而

未必適用於在私人地方作出的行為。  
 
4.  根據一項相關的發展，法律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 ")在
2006 年 7 月委任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就香港實質的性罪行
進行全面檢討。在 2019 年 4 月，法改會發表《窺淫及未經同意
下拍攝裙底》報告書 ("報告書 ")，作為法改會就規管性罪行的
法律進行全面檢討的一部分。在報告書中，法改會建議就窺淫

訂立一項罪行；就未經同意拍攝裙底以得到性滿足的行為訂立

一項罪行；以及就不論目的的有關行為另訂一項罪行。  
 
 
《 2021 年刑事罪行 (修訂 )條例草案》  

 
5.  《2021年刑事罪行 (修訂 )條例草案》於 2021年 3月 19日
在憲報上刊登，並於 2021 年 3 月 24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首讀。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刑事罪行條例》，以訂立下述新罪行：窺淫

及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部位，以及相關發布影像罪行。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6.  事務委員會分別在 2020年 7月 7日及 2021年 1月 15日
的會議上，討論政府當局提出引入窺淫及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

部位，以及相關罪行的建議，商議工作綜述如下。  
 
法律改革委員會訂立性別中立的指導原則  
 
7.  委員察悉，法改會小組委員會訂立的其中一項指導原則

為性別中立。性罪行的法律應盡可能不基於性別作出區分。採用

性別中立的定義亦更能切合性小眾的需要。就擬議罪行而言，
                                                 
1 終審法院在 2019年 4月一項判決中裁定，《刑事罪行條例》第 161(1)(c)條

(取用電腦 "使其本人或他人不誠實地獲益 ")不應擴展至涵蓋犯罪者使用
自己的電腦的情況。換言之，《刑事罪行條例》第 161(1)(c)條不適用於
任何人只使用自己的電腦而不涉及取用另一人的電腦的情況。終審法院

的判決同樣適用於對《刑事罪行條例》第 161(1)條 (a)款 ("意圖犯罪 ")、
(b)款 ("不誠實地意圖欺騙 ")及 (d)款 ("不誠實地意圖導致他人蒙受損失 ")
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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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的其中一項建議是， "私密作為 "及 "私密部位 "的定義涵蓋
胸部，不論有關人士屬何性別。  
 
8.  部分委員提醒當局，草擬的立法建議應清晰明確，以免

市民誤墮法網。政府當局表示，政府非常重視法改會訂立的指導

原則，包括有關性別中立的事宜。擬議罪行對所有性別均同樣

適用。  
 
窺淫  
 
9.  委員察悉，當局建議訂立窺淫一罪，違者一經循公訴程

序定罪，可處監禁 5 年。他們要求當局就是否不論有否性目的
均構成擬議罪行，以及就 "合理期望能提供私隱 "的地方作出
澄清。  
 
10.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擬議窺淫罪，觀察或記錄事主進行

私密作為者必須是 "暗中 "作出這些行為，而被觀察或拍攝者必須
處於 "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 "的情況。某場所是否可期望提
供私隱視乎具體環境而定，不能一概而論。  
 
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部位  
 
11.  在 2021 年 1 月 15 日的會議上，部分委員表示支持訂立
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部位的擬議罪行，但卻對當局將 "拍攝衣
領 " 2剔除於法例修訂涵蓋範圍以外表示關注。他們認為， "拍攝
衣領 "實際上與 "拍攝裙底 "同樣嚴重，不在是次立法工作處理此
問題形同疏忽。他們促請政府當局重新考慮將 "拍攝衣領 "納入擬
議罪行，以同樣涵蓋未經同意下拍攝女性、男性及跨性別人士

胸部的行為。  
 
12.  委員獲告知，公眾對擬議罪行應否涵蓋 "拍攝衣領 "有
不同意見。當局要顧及到可能會出現不為意犯法及罪行條文被

濫用的情況，公眾對兩性外露胸部的關注程度亦有不同。有見

及此，當局建議先在法例修訂中處理拍攝裙底的問題，然後再在

日後適當地處理拍攝衣領的問題。  
 
13.  一如就條例草案提供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當局

現建議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部位罪行，將同時涵蓋 "拍攝衣領 "

                                                 
2 "拍攝衣領 "一般指由上而下拍攝某人上衣的照片，以拍攝其胸部的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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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拍攝裙底 "。3政府當局表示，罪行範圍界定仔細，應足以避免

出現不為意犯法、罪行條文被濫用及誣告的情況。  
 
發布私密影像  
 
14.  部分委員歡迎訂立兩項關於發布私密影像的擬議罪行，

即發放由干犯窺淫罪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部位罪所得的偷拍

影像，以及發放可能或已經獲得同意拍攝但未獲同意其後發放

的私密影像 (包括照片和影片 )。然而，他們卻對擬議罪行並不
涵蓋威脅發布私密影像表示關注。該等委員指出，勒索及威脅

發放私密影像會導致受害人受不必要的困擾及壓力，並認為

威脅發放未經同意的私密影像亦應構成罪行。一如就條例草案

提供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政府當局亦建議訂立另一項

罪行，當中包括禁止未經同意下威脅發布私密影像 (包括硬照及
影片 )，有關私密影像可能或已獲同意拍攝，但其發布或威脅會
作出的發布並未獲同意。  
 
15.  部分委員詢問，為何把只是純粹轉發或分享私密影像但

沒有所需犯罪意圖的行為剔除於擬議罪行涵蓋範圍以外。政府

當局表示，罪行的構成元素包括 "發放者意圖導致受害人受困擾，
或明知或有理由相信發放私密影像會導致或可能導致受害人受

侮辱、驚恐或困擾 "一項。當局強調，擬議罪行所訂範圍必須清晰，
明確針對 "發布 "的行為，並可為 "色情報復 "等案件的事主提供
有效的法律補救。  
 
16.  對於當局建議與發布私密影像有關的兩項擬議罪行

不會納入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 4("該機制 ")，部分委員表示
關注。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注意到，《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

例》(第 390 章 )中關於派發淫褻及不雅物品的罪行目前沒有納入
該機制下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因此，當局建議與發布私密影

像有關的兩項罪行同樣不應納入該機制。  
 
 
 
                                                 
3 任何人只有在符合以下所有元素的情況下才會干犯該罪行： (a)該人確實
拍攝了顯示事主私密部位的影像；或該人操作設備的目的在於觀察或拍

攝私密部位； (b)該私密部位本來不會被見到； (c)該人作出該行為是為了
性目的或不誠實地獲益；及 (d)事主並無表示同意被觀察或拍攝，而該人
不理會事主有否給予有關同意。  
 

4 該機制於 2011年設立，屬行政機制，讓聘請僱員從事與兒童及精神上無
行為能力人士有關工作的僱主，得以查核合資格申請人有沒有指明列表

中任何性罪行的刑事定罪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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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7.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1 年 4 月 16 日



附錄  
 
 

引入窺淫及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部位罪行的建議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2019 年 5 月 8 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20題 )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20 年 7 月 7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334/19-20(01) 
 

2021 年 1 月 15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項目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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